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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30/2021_2022__E5_85_A8_

E5_9B_BD_E4_BA_BA_E5_c36_330486.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令 第三十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侵犯

著作权的犯罪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于１９９４年７月５日通过

，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江泽

民 １９９４年７月５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

的犯罪的决定 （１９９４年７月５日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为了惩治侵犯著作权和与著作权

有关的权益的犯罪，对刑法作如下补充规定： 一、以营利为

目的，有下列侵犯著作权情形之一，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

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单处或者

并处罚金；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一）未经著作

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

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的； （二）出版他人享有专有

出版权的图书的； （三）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复制发

行其制作的录音录像的； （四）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

美术作品的。 二、以营利为目的，销售明知是第一条规定的

侵权复制品，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单处或者并处罚金；违法所得数额巨大的，处二年以

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三、单位有本决定规定的

犯罪行为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本决定的规定处罚。 四、查获的



侵权复制品，违法所得和属本单位或者本人所有的主要用于

侵犯著作权犯罪的材料、工具、设备或者其他财物，一律予

以没收。 五、犯本决定规定之罪，造成被侵权人损失的，除

依照本决定追究刑事责任外，并应当根据情况依法判处赔偿

损失。 六、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